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籌備處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興建營運移轉（OT + BOT）案」 

第二次公告招商說明會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地    點：海科館籌備處二樓科教教室 

主 持 人：柯永澤  主任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說明會簡報(略)： 

(一)計畫內容及招商文件說明； 

(二)展示廳動畫--區域探索廳、海洋環境廳、兒童廳； 

(三)基地景觀規劃。 

 
與會單位意見： 

A 廠商： 

一、請問籌備處對於教育推廣活動 500 萬元之需求和想像為何? 

二、請問展示重增置之標準和更新年限為何? 

三、為估算未來之維護管理成本，請問 OT 館舍發包預算是否能提供? 

四、請問海洋生態展示館環評爭取之樓地板面積，其中商業空間是否

受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10%之規定? 

五、請問未來海洋生態展示館(BOT)之法定停車位是否需另行設置? 

六、空中廊道(天橋)部分已於都市設計中取消，惟是否有機會爭取於

環境影響評估中保留? 

七、請問海洋生態展示館之室內淨高 5 公尺規範是否能更具彈性?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由於本博物館主題是海洋科學和科技，希望藉由本館建立國人海

洋基本觀念，及向中小學推廣海洋教育，所以教育推廣相關活動



更顯重要，此部分亦可協助民間機構建立必要基本能力。教育推

廣費用未來之運用主要與博物館經營之核心價值有直接關連，尤

其是教育與展示，例如：舉辦導覽人員之受訓課程、展示與展廳

評估與調查等，希望能使博物館永續經營，且來客源源不絕。 

二、展示品重增置要求係參考教育部其他類近館所之經驗，常設展有

其壽命，通常為 8-10 年，定期更換才能維持館所之吸引力。展

示品之重增置係指該展品不再展示，進行展品之重新更換；展品

如仍繼續展示，有損壞者，則屬展品之維護，不認定為屬於重增

置。展示品之重增置係因展品已失去新鮮感，或有新的研發成

果、進行更適合的展示品之更換。未來民間機構如要提前進行重

增置，經執行機關認可，其重增置費用亦可納入 3.2 億元計算。

館方亦會協助有關展廳或展示品更新之研究評估。 

三、本次公告招商文件中申請須知附錄一計畫參考資料光碟內附有

「國立海洋科技博物館 OT 相關設備設施初步清冊暨參考資料

(主要案件)」，亦有相關資料供公開閱覽，公開閱覽期間至 100

年 10 月 14 日，歡迎期間至籌備處參閱。 

四、原則上有關本案社教用地內之商業設施樓地板空間部分，籌備處

將再與基隆市政府作進一步之確認。依本案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

劃報告，未來本案商業服務設施需依本案都市計畫相關規定設

置，其有關規定如下：商業服務設施：綜合零售業（紀念品店、

書店、便利商店及其他文化與遊憩相關商店）、飲食、餐飲等相

關設施；本類設施使用樓地板總面積不得超過該社教機構用地允

建樓地板總面積百分之十。 

    【本說明會後籌備處初步確認】：建議仍以較嚴格之標準估算商

業服務設施之樓地板面積。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海洋生態

展示館的商業服務設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允建樓地板(法定

容積)面積 10%(社教機構用地)。 



五、海洋生態展示館之法定停車位檢討事宜請  貴單位提出書面意

見，籌備處將於收到意見後再予回覆。 

    【本說明會後籌備處初步確認】：本處於興建區域探索館時已一

併檢討海洋生態展示館之法定停車位，未來民間機構可依建築技

術規則第 59 條之 1 規定，經海科館籌備處(區域探索館起造人)

出具說明書同意，集中留設法定停車位。 

六、有關空中廊道(天橋)部分請籌備處再洽環保署確認是否可納入乙

案。海科館籌備處 100 年 5 月提案海科館籌建計畫第 2 次環差

中，已取消該天橋，此業經環保署 100 年 9 月專案小組第 2 次審

查通過，預計 100 年 11 月環評大會審查，據此，無法修改已審

查通過之內容。請申請人依據開館營運實際需求及地方民意，評

估興建空間廊道(天橋)可行性，再自行提案辦理環評變更興建，

惟請申請人自行負擔其工程經費。 

七、海洋生態展示館之淨高要求係就展示空間規範，展示空間以外之

空間，如辦公、研究空間等不受此限制。 

B 廠商： 

一、請問有關資格條件之營運能力如何認定? 

二、請問 OT 館舍之指標系統是否由籌備處建置? 

三、因海生館為 OT+BTO，請問本案是否確定為 OT+BOT? 

四、請問有關娛樂稅收取範圍為何?對於廠商是沉重負擔，是否有優

惠可能? 

五、主題館之商業空間少，且不在主要動線上，遊客使用便利性不高。

未來經營上，若希望遊客在館區停留時間可拉長，請問目前規劃

休息設施是否能擔負遊客需求? 

六、契約草案 4.5.1 和 4.6.3 條文似為不平等條款。 

七、契約草案 4.5.5 有提到乙方須遵循環評規定，附件五亦有提到環

境監測須辦理至環保署同意停止監測，其監測費用對於廠商來說



亦是龐大費用支出，是否考量能規範民間僅負擔興建期間之環境

監測費用。 

八、契約草案 6.5 所稱基地交付後睦鄰責任是否為 BOT 範圍?OT 睦

鄰籌備處是否會處理後再交付予廠商? 

九、契約草案第 16 章有關缺失罰責部分，由於缺失由甲方認定且有

連續處罰，其認定標準和罰責對廠商而言會造成相當影響，請籌

備處再予考量。 

十、請問公部門每年保留特展 90 廳次，是否包含佈撤展的時間? 

十一、目前主題館區所留設民間機構之辦公空間似有不足，且區位不

佳，建請籌備處再予考量是否有調整可能? 

籌備處與顧問團隊回應： 

一、營運能力由申請人或協力廠商有實際興建博物館、水族館等相關

經驗，或者實際經營博物館、水族館、水產養殖業、文化事業、

教育事業、或休閒服務業等相關經驗之一，且能提供證明文件者

兩者皆可。 

二、OT 館舍之指標系統和電子資訊看板，由籌備處建置；惟園區內

交通之接駁指標部分由民間機構依接駁相關規劃設置。 

三、本案與海生館不同，海生館執行時促參法未實施；本案係為依促

參法之 OT 和 BOT 案，未來 BOT 部分將提供地上權予民間機構，

因應融資等之需要。 

四、娛樂稅係為地方稅，依基隆市自治條例規定收取，本案有將主題

館和海洋劇場門票之娛樂稅納入財務試算，後續籌備處將再和基

隆市政府協調是否有優惠之可能。 

    【本說明會後籌備處初步確認】：經籌備處洽詢基隆市稅務局及

依教育部所屬之類似館所經驗得知，海洋劇場門票須收取娛樂

稅；至於海洋科學及科技展示館、海洋生態展示館則可能免徵。

惟基隆市稅務局表示本案後續仍須與主管機關(教育部)做確



認，故本案是否屬娛樂稅課稅範圍及適用稅率，應由基隆市稅務

局認定之(籌備處已先行向其說明及傳送相關文件供參，然該局

表示將進行研議，另實務上仍須勘查後認定)。本案可行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之財務試算係採保守方案估算，即以海洋劇場門票及

各館門票收入之 10%(即基隆市「其他提供娛樂設施供人娛樂者」

之稅率)設算應繳交之娛樂稅。 

五、籌備處對於參訪人潮休息空間有再行檢視，主題館已在檢討售票

口前之室內停等空間；主題館空間有限，所以籌備處已於本次辦

理之環差，爭取 BOT 之海洋生態展示館樓地板面積上限調整為

12,000 平方公尺，俾利使民間機構可運用之商業樓地板空間更

多。 

六、契約草案 4.5.1 如發生相關情事，未來將先啟動承包商之保固，

後續因民間機構已營運使用，相關維修由民間機構負責，另契約

草案 4.6.3 係指契約終止時乙方返還時須為甲方交付資產及品

質。 

七、海洋生態展示館因有排放水問題，因海洋生態展示館為民間機構

營運，相關監測應由民間機構負責較為合理。有關環境監測費

用，籌備處將會於財務計畫再予考量。 

八、契約草案 6.5 之基地交付係指 BOT 部分，故 BOT 之鄰損由民間

機構負責，OT 部分由籌備處處理完畢後再交付民間機構。 

九、有關缺失罰責部分籌備處將再予以考量。 

    【本說明會後籌備處初步確認】：(一)缺失罰則，籌備處將再考

量其必要性與合理性。(二)未來民間機構對缺失如有認知歧見或

爭議時，可依契約草案第十八章所規定爭議處理機制加以認定。 

十、公部門每年保留特展空間之 90 廳次係包含佈撤展的時間，亦會

考量民間機構之立場盡量集中使用，未來將視年度特展計畫或活

動，於每年 9 月底提出次一年度使用計畫。 



十一、目前民間機構之辦公空間係設置於 B 棟 4 樓和 D 棟 5 樓之部

分空間，面積分別為 93.5 平方公尺和 147.9 平方公尺，本次說明

會廠商所表達之意見，籌備處將再予考量是否調整。 

    【本說明會後籌備處初步確認之原則】：(一)位於 D 棟機電中心

之辦公室空間，如民間機構認為其區位不佳，未來可與執行機構

協商調整區位，但辦公室面積仍以招商文件附件二執行機構原規

劃提供之辦公室面積為限。(二) 民間機構如有超出執行機構原

規劃辦公室面積之需求時，得依相關規定向執行機構協商其他空

間。 

十二、附屬服務空間及辦公後勤空間之檢討機制，籌備處將再考量是

否納入招商文件。 

其他問題籌備處與顧問團隊綜合回應： 

一、為考量廠商所提有關調和街停車場案未來營運之不確認性，籌備

處將考量修正招商文件部分內容及文字，以消除疑慮。 

二、籌備處將參酌本說明會及 100 年 10 月 3 日前各廠商正式提出之

請求釋疑問題，整體考量本案後續補充公告相關事宜(如有必

要，預計 100 年 10 月下旬辦理補充公告)，然初步尚無延長等標

期之條件，故謹再提醒各廠商注意本(第二)次公告之截止收件時

間(100 年 11 月 17 日 17 時止)及細看備標所需齊備之各項文件、

資料等。 

 

【散會】 


